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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896                             证券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定 2016-03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豫能控股 股票代码 00189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璞 刘群 

电话 0371-69515111 0371-69515111 

传真 0371-69515114 0371-69515114 

电子信箱 yunengwp@126.com ynkglq@s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27,127,367.51 1,576,810,149.98 6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1,931,803.69 196,173,852.85 6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12,037,046.68 186,269,423.75 67.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66,446,800.50 624,233,876.88 -9.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64 0.2294 64.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64 0.2294 64.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4% 5.73% 2.2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3,314,184,887.61 13,135,281,772.97 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24,416,053.36 3,882,484,249.67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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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2,11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52% 517,632,210 193,346,93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其他 3.51% 30,000,000    

建信基金－兴业银行－华鑫信托－慧智投

资金易瑛荣 45 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75% 23,503,769    

宝盈基金－浦发银行－宝盈定增 24 号特定

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62% 22,387,085    

焦作市投资公司 国有法人 1.47% 12,607,444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金－富春定

增 96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3% 2,8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0% 2,583,901    

郭锡斌 境内自然人 0.18% 1,574,800    

陈嘉铭 境内自然人 0.17% 1,436,300    

万华强 境内自然人 0.16% 1,394,24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郭锡铭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

份 1,574,800 股。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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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 年上半年，公司董事会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认真履

行股东大会赋予的职责，坚持市场导向、效益思维，注重政策研究、创新发展和改革转型，各项重点工作

进展顺利。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25.27 亿元，净利润 3.46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22 亿元。 

强运作，调结构。一是加强控股企业规范化管理，加快受托电力资产规范和整合，不断提升资产质量，

壮大装机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二是结合国家政策和市场形势变化，适时调整重组方案，认真回复证监

会反馈意见，扎实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三是豫煤交易中心加快项目产业园区、电商平台、兴县铁路集

运站建设，各项工程按时间节点顺利推进。四是豫能菲达完成所管理企业 5 台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并达标投

运，积极开辟外部市场，加快环保产业发展。五是成立豫能新能源公司，推动风电等新能源项目落地，延

伸企业发展链条。 

强管理，保效益。加强运营协调和过程监督，面对社会用电量不足、电价下调等不利形势，想方设法

把握盈利源头争电量，筑牢盈利根基控成本，保持盈利水平基本稳定。抓好电量电价管理，巩固基础电量，

开发大用户直供电量；抓好煤炭资源管理，全力降低生产成本；抓好计划财务管理，强化过程动态控制，

多措并举，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强研究，谋发展。开展重大政策研究，积极把握市场主动。一是深入研究电力体制改革，重点跟踪其

他省份售电侧改革试点推进情况，研究售电公司的组建、业务开展和盈利模式等关键问题，为成立售电公

司做好准备。二是加强环保政策研究，跟踪相关碳排放政策及其实施动态，分析研判，积极应对；密切关

注污水排放标准提升和固废处理等相关政策信息；研究环保服务业政策，探索第三方治理业务模式。三是

做好煤炭去产能政策研究，分析煤炭供给侧改革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寻找最佳应对措施。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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